关于办理外商投资项目设立和变更提供补充资料的通知
各区、开发区投资事务局（经贸局、招商局）、各外商投资企业：
根据商务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土地利用统计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环保统计工作的通知》，自即日起，企业隶属于"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在申请办理外商投资项目的设立和变更时，除原需提交的材料外，还须符合以下几项要求：
1、对于购地建厂的项目，企业在申报项目设立时需提交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企业在申报项目设立或涉及环评的变更事项时，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的项目，原则要求企业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制度，提交由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属对环境影响很小的项目，可提供由环保部门回复的意见征求函；

3、企业申请新批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时，请提交“土地利用及节能环保指标数据填报表”。表内各项指标，请企业根据要求据实填报，签字盖章。其中A、“土地利用”一项以土地管理部门相关审批文件为准，如无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文件，则请申报企业自行按照上述内容填报并加盖企业公章（新批企业由全体投资者签名确认）。对于租赁厂房的项目，在土地利用指标栏目里仅填报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面积两项指标，其它指标填报为零。B、“节能环保”一项以经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准。属对环境影响很小的项目，由环保部门回复征求意见函的，各区、开发区在向环保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时，要有文号，且将企业填报的几项指标（环保投资额、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包含在征求意见函中。各项指标具体解释请见附件中的说明。

请各投资事务局（经贸局、招商局）协助通知外商投资企业注意准备资料。

附：土地利用及节能环保指标数据填报表
厦门市外商投资局
2009年2月17日
